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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石府发〔2015〕17号


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金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
现将《金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城县人民政府
2015年9月7日
金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中央、省市稳增长系列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结合县情实际，特制定如下若干措施。
一、加强信贷支持。扩大信贷规模，争取全年新增贷款10亿元以上，“财园信贷通”发放贷款新增30%以上，“小微信贷通”发放贷款8000万元，“财政惠农信贷通”发放贷款4000万元，“金福通”发放贷款3200万元；优化信贷结构，力争小微企业、房地产、三农贷款增量高于去年，加大对旅游、电子商务、新能源的支持力度，加大创业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新金融产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运用票据、信托、委托贷款、银团贷款、融资租赁、证券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产品，扩大业务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商标、专利、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认真落实银行抽贷定期报告制度、问题贷款处置协调制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奖励政策，县财政对金融机构的奖励标准在已出台考核方案的基础上提高30%。（责任单位：县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财政局、银监办、各银行机构）
二、促进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鼓励银行开设小微支行和社区银行，支持银行网点进园区、进景区、进社区，对新设在工业园区、主要景区的营业网点、ATM自助网点，县财政每个分别补助10万元、5万元；对新设助农取款点，县财政每个补助1000元。（责任单位：县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财政局、银监办、各银行机构）
三、建立政府倒贷机制。认真实施《石城县中小企业转贷资金管理办法》，确保中小企业转贷资金3000万元以上，切实缓解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困难问题。（责任单位：县财政局、金融工作局、工信局、民企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城建公司、旅发公司、银监办、各银行机构）
四、发展融资担保机构。根据赣府发〔2015〕24号、赣市府发〔2015〕22号文件精神，设立一家资本规模5000万元以上的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机构。（责任单位：县财政局、金融工作局）
五、支持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扶持培育重点企业，推进企业上市融资；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县内企业，县财政每户一次性奖补200万元，对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和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县内企业，县财政每户一次性奖补300万元。（责任单位：县金融工作局、财政局）
六、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债券融资，积极培育债券发行企业，加强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公司债、银行间融资工具的宣传、指导、推介工作，做好与上级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企业债券发行零的突破；做好政府债券发行基础工作，抓好国家建设债券发展承接落实工作。支持基金业发展，设立政府先导基金、种子基金，大力吸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资本等参与我县旅游文化、温泉、养老养生、生态农业、油茶等产业发展。发展总部经济，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在我县投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积极争取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对我县的支持。（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发改委、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工信局、各银行机构）
七、大力发展保险业。加大保险知识普及力度，提高全社会保险意识；积极对接“险资入赣”保险资金投资我县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积极稳妥发展政策性保险业务，推进农村住房和水稻、柑橘、脐橙、花生、油菜、能繁母猪、育肥猪、森林等保险扩面，推进白莲、烟叶等特色农业产业保险；大力发展覆盖全县城乡居民的大病医疗保险，为贫困户承保大病医疗救助险；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用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和行业，鼓励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积极发展医疗责任保险、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责任单位：县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各保险机构）
八、切实防控金融风险。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协调沟通机制、金融诉讼案件快速处置机制，增强金融监管合力；加大对非法集资活动的防范、打击与处置力度，强化对金融领域的监测管理和动态风险排查，督促金融机构及有关方面做好各种情景下的应对预案；支持、鼓励和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加强对跨市场、交叉性的新产品、新业务的金融监管；完善金融风险预警监控、金融市场舆情快速反应、金融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等机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稳定。（责任单位：县银监办、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公安局、法院）
抄送：县委，县纪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
各部门，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
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５年9月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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